
巨鹿县医疗保障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事实依据
具体检查

对象
检查内容
（项目）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
频次总上

限
承办机构 备注

1

对纳入基
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
付范围的
医疗服务
行为和医
疗费用实
施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
检查。

全县范围
内医保定
点零售药

店

检查药品
的销售、
报销流

程，进销
存管理等
是否真实
、合理、
规范。

2025年1
月1日-
2025年12
月31日

现场检查 3次
巨鹿县医
疗保障局

一般检查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5号)第六条国务院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第一款：定点医药机构违反服务协议的，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可以
督促其履行服务协议，按照服务协议约定暂停或者不予拨付费用、追回违
规费用、中止相关责任人员或者所在部门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
务，直至解除服务协议;定点医药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员有权进行陈述、申
辩。
第二十七条：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进
入现场检查;(二)询问有关人员;(三)要求被检查对象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
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
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五)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等
予以封存:(六)聘请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和专业人员协助
开展检查;(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